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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  
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8 年 1 月 8 日舉行的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及居者有其屋  
計劃 ("居屋 ")屋邨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的背景資料，並綜述
議員在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上進行的相關討論。  
 
 
背景  
 
2.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營運各項設施，以應付公營
房屋居民日常所需。據政府當局所述， 1房委會按審慎的商業    
原則營運其商業設施，有關的租賃安排會因應市場需要靈活   
調整。  
 
香港房屋委員會營運的商業 /零售設施及停車場  
 
3.  房委會興建新的公共屋邨時，會考慮政府的相關政策及

規劃要求，為屋邨的零售及停車場設施作出規劃。在有關過程

中，亦會考慮所規劃屋邨的規模，以及在附近一帶提供的商場、

零售及停車場設施等因素，並會諮詢相關機構 (例如區議會 )。   
房委會亦會按需要在規劃階段委託顧問進行零售設施研究，為

新建屋邨釐定合適的零售設施，同時亦會考慮有關設施在營運

和財政上是否可行及適切等。 2 

                                                 
1 政府當局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就 "立法會三題：管理公共屋邨零售設

施 "發出的新聞公報  
 
2 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12 月 6 日就 "立法會一題：房委會提供適合附屬於

房屋的康樂設施的責任 "發出的新聞公報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3/16/P20160316061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2/06/P2017120600675.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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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6 月所提供的資料，房委會    
提供約 23 萬平方米的零售設施，當中包括街市。3自 1988 年起，
房委會已採用整體承租安排出租其轄下街市。根據此項安排，

房委會會把單一份租約批予一個承租商。該承租商會將部分   
出租範圍分租予個別檔戶，以及負責整個街市的管理工作。自

1997 年起，房委會轄下所有新街市已採用上述整體承租安排。
截至 2017 年 5 月，房委會轄下共有 22 個街市，當中 6 個是      
整體承租街市， 4其餘 16 個則由房委會直接租予個別檔戶。  
 
5.  截至 2017 年 9 月底，房委會轄下有 151 個停車場，     
合共提供約 3 萬個泊車位。 5據政府當局所述， 6房委會採用彈性

的租賃模式，並因應需求的轉變就泊車位作出更改。剩餘的    
月租泊車位可改作時租泊車位或各類有較大需求的泊車位。     
房委會亦可按有關屋邨 /屋苑的歸屬令和地契條款所訂，向城市

規劃委員會和地政總署申請有關許可和豁免，以把泊車位租予

非住戶使用，藉以盡量提高運用停車場的效益，並切合停車場

使用者不斷轉變的需要，務求以有效率的方式運用資源。  
 
香港房屋委員會分拆出售的設施  
 
6.  房 委 會 在 2005 年 透 過 " 領 匯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金 "("領匯 ") (現已易名為 "領展 ")分拆出售 180 項物業。據政府
當局所述，分拆出售物業的目的，是旨在讓房委會得以更專注

履行有關提供資助公營房屋的核心職能，以及透過分拆出售設

施所得的收益，改善房委會短中期的財政狀況。此外，由私營

機構按商業原則營運該等商業設施，亦會提升營運效率。  
 
7.  終審法院在 2005 年就一宗有關上述出售物業事宜的  
司法覆核案件作出判決時，已確認房委會的分拆出售計劃，    
符合《房屋條例》 (第 283 章 )第 4(1)條所訂明的房委會宗旨。    
第 4(1)條要求房委會確保向有關人士提供房屋和房委會認為   

                                                 
3 立法會 CB(1)1024/16-17(04)號文件  
 
4 該 6 個整體承租街市包括晴朗街市、洪福街市、葵涌街市、梨木樹街市、

水泉澳街市及天恩街市。  
 
5 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12 月 6 日就 "立法會一題：房委會提供適合附屬於

房屋的康樂設施的責任 "發出的新聞公報  
 
6 政府當局於 2015 年 1 月 21 日就 "立法會十四題：房委會轄下停車場的

泊車位 "發出的新聞公報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70605cb1-1024-4-c.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2/06/P2017120600675.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1/21/P2015012103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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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附屬於房屋的康樂設施。終審法院裁定，上述規定並不意

味房委會本身須為直接提供者；只要已設有該等設施，即使該

等設施由第三者而非房委會提供，房委會亦已確保向有關人士

提供該等設施。  
 
8.  領展自 2005 年上市後一直是一間私營機構。據政府   
當局所述，政府及房委會並無持有領展的任何股份。領展的    
經營方針和日常運作，獨立於政府及房委會。與其他私人物業

業主一樣，領展作為房委會所拆售物業的業主，受到相關法例

和地契條件所規範。房委會和領展訂立的買賣契約亦包含若干

限制性契諾。上述規定確保，即使分拆出售的設施在管理或    
控制方面有所轉變，亦不會影響該等設施作商業、停車場、     
教育、社會福利和康樂的用途。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9.  議員曾在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 (例如房屋事務委員會 )
的會議上，就有關公共屋邨的商業 /零售設施及停車場的事宜  
提出意見及關注事項。下文各段綜述他們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及

關注事項。  
 
公共屋邨的整體承租街市  
 
10.  議員認為，整體承租街市一直未能有效營運，房屋署應

全面檢討其外判街市的政策，以確保房委會街市的管理及租務

政策配合居民的需要。部分議員認為，整體承租街市安排導致

檔位租金不斷上升，而成本上漲最終會轉嫁給公共屋邨居民。

亦有建議認為，應取消整體承租安排，並應由房委會直接管理

其轄下街巿。  
 
11.  政府當局表示，推行整體承租街市的措施，是為了借助

私營機構的專業人才及靈活的管理和營運模式，為居民提供   
更佳的購物選擇和服務環境。房委會通常會在新公共屋邨街市

落成前 6 個月，邀請整體承租街市客戶名冊上的人士競投街市。
房屋署會根據競投者過往管理街市的表現，以及擬就承租建議

收取的租金，分別作出評分，兩者所佔比重相等，因此並非     
純粹按最高的建議租金進行甄選。房屋署亦會透過與承租商所

簽訂租約的標準條款，限制承租商除了向檔戶收取租金、      
冷氣費、差餉及管理費外，不得收取其他費用。房屋署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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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會定期視察街市，以確保承租商遵守租約規定，維持具    
質素的管理服務。  
 
12.  部分議員指出，整體承租街市租戶一方面直接營運街市

的部分檔位，另一方面向其他檔戶收取過高租金，令後者難以

繼續經營。他們關注到，由整體承租街市租戶直接營運檔位，

會導致整體承租街市的食品供應被壟斷，推高街市的食品價格。 
 
13.  政府當局解釋，即使整體承租商直接營運部分街市    
檔位，而非將街市檔位租予其他檔戶，他們仍須遵照租約的    
標準條款，確保有關物業以傳統街市形式營運，並提供一定    
比例的食品及雜項行業。為回應公眾的關注，房委會已推出    
措施，限制整體承租街市租戶直接經營業務的規模，不得超過

個別檔位總室內樓面面積的 20%。如有空置街市檔位可供出租，   
整體承租街市租戶亦須公布有關消息。  
 
管理分拆出售的物業  
 
14.  議員認為，自領展於 2005 年成立以來，一直罔顧基層
市民能否負擔領展於其零售設施出售的生活必需品，亦隨意   
翻新商場、大幅增加商舖租金及引進月租浮動車位等，以期    
取得最大利潤回報。他們質疑，房委會有否有效履行其監察    
角色，以確保領展妥善管理分拆出售的物業。他們又質疑，     
房委會有否履行《房屋條例》第 4(1)條就其責任所訂，即房委
會須確保會提供附屬於房屋的康樂設施。  
 
15.  政府當局表示，領展是一間私營機構，與任何其他私營

機構一樣，可以自行決定本身的業務策略、營運模式及租戶    
組合。然而，領展必須遵守現行法例、政府地契的條件，以及

領展與房委會訂立的買賣契約中的契諾條款。倘若政府當局   
認為領展有不遵從規定的情況，便會採取適當的措施，包括    
法律行動。只要業主符合相關法例規定及地契條件，政府當局

不能干預有關業主合法使用其物業的權利。只要領展不違反與     
房委會訂立的上述契諾，房委會不能亦不會干預領展的日常   
運作和商業決定，包括翻新及出售其商場和停車場的租務安排

等。  
 
把公共屋邨的泊車位租予非住戶  
 
16.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現時有何機制監察領展或購入房委

會所分拆出售停車場的業主遵守地契條件的情況。他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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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該等業主有否違反地契條件，把分拆出售的停車場內的

泊車位租予非公營房屋居民。  
 
1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批出有關地段予房委會的  
地契，以及房委會其後分拆出售有關設施予領展的地契，包含

有關須在該等地段提供的泊車位數目及可停泊車輛類別的    
限制。個別地契亦包含條款，訂明須提供部分泊車位予鄰近    
屋邨或屋苑的住戶或訪客的車輛停泊。領展作為物業的業主，

須遵守有關的地契條件。然而，與所有地契一樣，有關業主可

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豁免書，以豁免原本地契內部分具體     
規定。相關政策局 /政府部門會評估有關泊車位的最新供求    
情况，以及考慮這些短期豁免書申請。  
 
泊車位租金  
 
18.  部分議員指出，領展屢次調高其位於公共屋邨的停車場

泊車位月費，並問及上述情況對因工作需要而要租用該等泊車

位的公屋租戶的相關影響。議員又詢問，領展轄下停車場壟斷

有關地區的泊車位，有否令該公司近年可大幅調高該等泊車位

的月費。  
 
19.  政府當局表示，供應泊車位的政府政策旨在提供充足  
數量的泊車位，以應付需求，但又不致誘使原擬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的乘客轉用私家車。政府當局一直透過多個途徑在各區   
提供適量的泊車位以應付需求，當中包括：在考慮《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的規定及發展項目附近一帶的交通及泊車情況

下，透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在發展項目中提供適量泊車位供

各種車輛使用；以及在有需要時把未有訂定即時發展計劃的   
用地改作臨時停車場等。儘管領展與其他私人業主一樣，有權

自行釐定其停車場泊車位租金，領展的服務對象主要為公營   
房屋居民，營運其停車場設施時，須考慮服務對象的需要和    
負擔能力，以持續營運其業務。  
 
出售所拆售的物業  
 
20.  議員關注到領展近年出售房委會拆售的物業，對租用其

零售設施的租戶及公營房屋居民所帶來的影響。在購入該等   
物業後，新業主可能會增加零售及停車場設施的租金，變相    
推高各類物品價格和泊車位租金，令公營房屋居民的財政負擔   
加重。議員亦關注該等物業可能會改作其他用途，令居民無法

享用便利的零售設施。部分議員詢問，倘若任何業權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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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提供足夠而合適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以滿足居民的基本  
需要，房委會會否代表有關居民採取法律行動。  
 
21.  政府當局表示，房委會和領展訂立的限制性契諾規定，

領展在特定情況下，只可整項而不能分拆出售商業舖位和停車

場設施。只要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仍然持有任何所有權   
權益，商業設施只可整項而不能分拆出售的限制繼續適用。如    
房委會擁有相關屋邨或屋苑的全部住宅單位，停車場設施只可

整項而不能分拆出售的限制會繼續適用。不論分拆出售的設施

日後是否由領展擁有，契約中與土地用途相關的條件仍然     
有效，任何業權繼承人均須遵守該等條件。地契條件訂明有關

地段的土地用途。業主如要改變有關土地用途，須事先得到    
有關地段內的其他業主 (包括房委會及住宅單位業主 )同意及    
地政總署批准。  
 
22.  部分議員認為，房委會應為社會的福祉著想而考慮回購

領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房委會拆售其零售及停車場設施

的主要目的，是讓房委會能集中資源履行提供房屋的職能。    
回購領展的建議既有違政府的政策目標，亦不符合公眾利益和

審慎理財的原則。  
 
 
最新發展  
 
23.  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8 年 1 月 8 日舉行首次會議。  
 

 

相關文件  

 
2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8 年 1 月 5 日



附錄  
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宜  

小組委員會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立法會 /委員會  文件  
2014年 6月 3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  議程  

會議紀要  
 

2015年 1月 21日  立法會  有關香港房屋委員會轄

下停車場的立法會質詢  
 

2015年 1月 28日  立法會  有關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調高轄下泊車位租金的

立法會質詢  
 

2015年 12月 7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  議程  
會議紀要  
 

2016年 3月 16日   立法會   有關管理公共屋邨零售

設施的立法會質詢  
 

2016年 4月 13日  立法會  有關領展房地產投資信

託基金轄下的停車場設

施的立法會質詢  
 

2016年 5月 10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  議程  
會議紀要  
 

2016年 6月 1日  立法會  有關公共屋邨停車場業

主遵守相關地契的條款

的立法會質詢  
 

2016年11月23日  立法會   議程  
議案  
進度報告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4060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4060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40603.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1/21/P20150121036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1/28/P201501280429.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5120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5120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5120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51207.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3/16/P2016031606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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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6/01/P20160601058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agenda/cm2016112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motion/cm20161123m-yhy-wordings-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motion/cm20161123m-yhy-prp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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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立法會 /委員會  文件  
2017年 5月 17日  立法會  有關香港房屋委員會外

判予整體承租商管理的

街市的立法會質詢  
 

2017年 6月 5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年 12月 6日  
 

立法會  有關香港房屋委員會確

保提供適合附屬於房屋

的康樂設施的責任的立

法會質詢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8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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